正高级会计师委托评审函

浙江省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：

我单位（所属单位）      同志，已从事财会工作      年，其中担任高级会计师职务已满      年。

该同志申报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材料和有关情况，业经本单位审核属实，并已按规定要求在本单位公示完毕且无异议，基本符合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的申报条件。

特委托你委评审。

（联系人：     办公室电话：       手机：      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备注：中央单位驻浙机构人员申报使用
